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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云市监昆处罚〔2026〕227号

当事人：云南瓦吉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件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100MA6PJ37FXC

住所：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云大西

路 39号新兴产业孵化区 A幢 5楼 529-8号

法定代表人：洪以喆

2025年 9月 28日，本局执法人员通过“云南省市场监管

一体化应用平台”查询，发现当事人于 2020年 5月 27日登记

设立，连续 4年（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

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违反了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八条的规定，依据《市场监督

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2025年

10月 16日本局予以立案。

经查，当事人未按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八条

的规定公示 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年度企业年报。本局

曾于 2025年 9月 28日通过昆明市市场监管局官方网站公示

公告栏目、2025年 9月 29日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

府信息公开栏目发布公告《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

开发区分局关于连续 2年以上未年报企业补报年报的催报公

告》，提醒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相关企业及时补报并公示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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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报告，未依法履行公示义务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予

以处置，如已不再从事经营活动，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；

截至 2025年 10月 16日，当事人未补报并公示年度报告或

办理注销登记，本局对当事人予以立案；2025年 10月 29日

办案人员到当事人登记住所：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昆明片区经开区云大西路 39号新兴产业孵化区 A幢 5楼

529-8号现场检查：办案人员拨打通过“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

化应用平台”查询到当事人在登记时留下的联系电话，无法与

当事人取得联系；经现场检查未发现当事人经营迹象，通过

登记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。办案人员现场制作了《现

场检查笔录》，并进行拍照取证。经办案人员在“云南省市场

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”查询，当事人分别于 2022年 7月 8日、

2023年 7月 14日、2024年 7月 10日、2025年 7月 11日未

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，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。截至 2025年 11月 11日，当事人未补报并公

示 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年度年度报告，未申请移出经

营异常名录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本局机读档案中的当事人登记卡片信息，证明当事人

主体资格和基本情况，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当事人的登

记机关具有登记权和处罚权；

2.我局在 2025年 9月 28日通过昆明市市场监管局官方

网站公示公告栏目、2025年 9月 29日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

管委会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发布公告《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于连续 2年以上未年报企业补报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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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催报公告》截图，证明我局公告通知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相

关企业及时补报并公示企业年度报

告。 。

3. “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”登记的当事人联系

电话截图、办案人员的执法终端（手机）2025年 10月 29日
通话记录截图，证明办案人员于 2025年 10月 29日拨打过

当事人在“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”登记的联系电话，

且通过电话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。

4. 2025年 10月 29日，办案人员对当事人登记住所进行

现场检查的《现场检查笔录》及照片，园区管理方相关经营

场所证明文件，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经营，通过公司登

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
5. 在“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运用平台”中，当事人企业

公示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截图；证明当事人连续 4年
（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

报告，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截至 2025
年 11月 11日我局档案室调取的当事人登记卡片信息显示，

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。

因当事人通过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和住所均无法取得

联系，无法通过直接或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。依

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

规定，本局于 2025年 12月 30日向当事人通过昆明市市场

监管局官方网站公示公告栏目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

政府信息公示公告栏目，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云

市监昆罚告〔2025〕2737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

的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；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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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的权利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
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

见，未要求听证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并公示 2021、2022、2023、

2024年度年度报告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八条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，通过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

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，自下一年起

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。”的规定，构成连续 2年未按规定的期

限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的行为，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

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“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

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

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

营业执照”，应当对当事人给予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八条之规定，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之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吊销云南瓦吉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昆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

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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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2026年 2月 11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